
于2013年12月31日財政部頒行第219/2013/TT-BTC號公告指導施行增值

稅法及于2013年12月18日政府頒行第209/2013/ND-CP號法令規定細則和

指導施行增值稅法若干條例連帶許多舉例說明。進而，于2014年02月27

日，稅務總局頒佈第586/TCT-CS號函具有下列各項應關注的詳細指導：   
 

 
 

指導對其納稅人系加工出口企業成立分支以依據關于工業區、加工出口區和經濟區的法律規定從事

商品買賣活動及直接相關在越南的商品買賣活動。  

舉例一： Sanko有限公司系加工出口企業。除了從事生產供出口業務，Sanko有限公司還得准許施

行進口權予以銷售或出口，依據法律規定 Sanko有限公司須成立分支以施行該業務則其分支對該業

務分開核算和申報、繳納增值稅，不能與生產供出口業務共同核算。  

當進口商品予以進行經銷（銷售），Sanko有限公司的分支進行申報，繳納進口增值稅并當銷售時

（包括出口），Sanko有限公司按規定使用發票、申報、繳納增值稅。  

 

 

 

經銷商收取貨幣援助予以實施促銷、廣告…節目則須依10%稅率計算和申報增值稅 。 

若經營商收取組織、個人的款項予以提供服務如維修、保固、促銷、廣告給其組織、個人則須按規定

報稅、納稅。  

舉例十五：ABC牛奶股份公司具有付款給各家經銷商（從事營業組織、個人）予以實施促銷節目

（按照關于商業促進活動的法律規定）、推銷、展示公司的產品（經銷商收其款項以提供服務給公

司）則當收款時，若其經銷商系按扣除法以繳納增值稅者則開立增值稅發票及按10%稅率計算增值

稅，若其經銷商系按直接法以繳納增值稅者則使用售貨發票及按規定之營收比例（%）以確認應繳

增值稅額。   

 

I - 增 值 稅 之 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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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按季度退稅場合，據此對其經營商屬于按季度申報的對象若在季度內尚有留抵的進項增值稅額

則可轉下一期抵扣；若從第一季發生具有留抵增值稅額經四季后仍尚有留抵的進項增值稅額則其經

營商得以退稅。  

修訂退稅方式：從“連續 03個月內具有留抵稅額”改為“從第一個月開始至少 12個月后若尚有負數

稅額方可退稅”。   

修訂對于投資和出口退稅的最低稅額按現行規定為二億越盾改為三億越盾。   
 
 
 

第219/2013/TT-BTC號公告自2014年01月01日始生效，并取代財政部于2012年01月11日第06/2012/

TT-BTC號公告及于2013年05月17日第65/2013/TT-BTC號公告。   

 

 

 

依據自 2014年 01月 01日始生效的第 164/2013/ND-CP號法令規定及于 2014年 01月 27日海關總局

頒行第 1047/TCHQ-GSQL號函的指導。據此：  

 在加工出口區、加工出口企業生產的商品與在越南境內的其他區域，非關稅區除外，進行商品交

換關系，系屬進、出口關系。  

 加工出口企業獲得核發從事商品買賣活動及直接相關在越南從事商品買賣活動的營業執照須另

行成立分支置于加工出口企業、加工出口區之外予以實施該業務。    

于 2014年 01月 17日稅務總局頒佈第 237/TCT-CS號函指導關于提交發票使用狀況報告。據此：  

若企業已制立發票發行通告呈稅務管理機關予以使用，在報告期內無使用發票（使用數量為零）則按

規定仍須提交發票使用狀況報告給予直轄稅務管理機關。  

于 2010年 09月 28日財政部頒行第 153/2010/TT-BTC號公告第 25條規定：  

“第 25條.發票使用狀況報告：  

每季度，組織、家庭戶、個人銷售商品、服務（除了得到稅務機關核發發票

之對象）具有責任提交發票使用狀況報告給予直轄稅務管理機關。發票使用

狀況報告與下一季第一個月提交增值稅申報文件時一併提交（本公告附帶附

錄三 3.9號表格）。 

于 2010年 05月 14日政府頒行第 51/2010/ND-CP號法令第 33條第三款 b點規定：  

“3.罰款自二佰萬越盾至一仟萬越盾對于下列行為：  
… 

b) 無按規定提交已使用發票報告”。  

予以避免因忽略而被罰款，請貴公司當心注意及確保若無開立發票仍須制立發票使用狀況報告（填

寫使用數量為零）。   

I - 增 值 稅 之 指 導（續）   

II - 加工出口企業在越南從事商品買賣活動獲得核發從事商品買賣活動及直接相關商品買賣活動的

營業執照   

退還增值稅    

施行效力     

III - 提 交 發 票 使 用 狀 況 報 告 之 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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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4年 02月 11日財政部頒佈第 1781/BTC-TCT號函指導抵扣稅、退稅對于企業填寫發票格式有

錯之場合如下：   

 當地出口商品已使用增值稅發票；  

 發票縮寫買方名稱、地址但稅號正確；  

 填寫發票無按規定劃掉空白部份。  

對于上述場合，財政部要求各方稅局實際檢查若其發票開立符合于會計帳簿，反映正確其經濟性

質，具有按規定經銀行付款則稅局指導提醒企業并按實際發生進行退稅或准予抵扣稅。   
 

 
 

于 2014年 01月 17日稅務總局頒佈第 239/TCT-CS號函指導抵扣增值稅對于以下場合：  

 數張進項增值稅發票在同一天內發生屬于同一供應商每張發票價值在二仟萬越盾以下但若加總

上述各張發票價值超過二仟萬越盾則僅可申報、抵扣增值稅對于具有經銀行付款憑證的場合； 

 公司用其帶有公司名義的Visa／master卡償付自二仟萬越盾以上的交際費增值稅發票則可視為

足夠經銀行付款條件予以抵扣增值稅額。   

 
 
 

據此，自 2014年 03月 01日始：  

 企業在資金投入交易和買賣、轉讓其投資入企業的資金交易中不得以

現金付款； 

 非屬信用組織的企業當互相借款和貸款不得使用現金。  

這是于2013年12月31日第222/2013/ND-CP號法令中關于現金付款之一規定和政府對在越南境內的若

干現金付款交易之管理。本法令取代政府于2006年12月28日第161/2006/ND-CP號法令關于現金付款

的規定。   

 

IV - 發票格式有錯若尚可反映正確其經濟性質及具有經銀行付款則仍可抵扣稅、退稅   

V - 抵 扣 增 值 稅 之 指 導    

VI- 自2014年03月01日對于企業的若干財政交易不准許以現金付款     

聲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法律簡訊主要為了提供更多法律資訊給予客戶。我們已竭力以確保所提供資訊的正確性，不過通過此法律簡訊所

提供的資訊內容未帶有絕對全面性 ，因此采用法律簡訊之前貴客戶應實現參考專業人士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